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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

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：

兹全权委托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本人（本单位）出席深

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

序号 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

1 《关于选举庄考生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

2 《关于选举杨盛友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

3 《关于制定〈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董事、监事选举办法〉的议案》

委托人（自然人股东签字/法人股东盖章）：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（营业执照号码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人信息

委托人持股数：

委托人股东证号：

委托人联系电话：

受托人信息

受托人（签字）：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
受托人联系电话：

委托日期：2024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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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1.授权委托书填写内容请以正楷填写，股东名称（委托人）和委托人持股数

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一致。

2.股东可委托一位代表出席及投票。受托人无须为本公司股东。股东应在授

权委托书作出具体表决指示，若股东不作具体指示的，受托人可自行表决。

3.委托人应在本授权委托书中“赞成”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意向中选择一个

并打“√”。委托代理人（受托人）应根据授权委托书指示准确完整地填涂表决

票。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、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

权利，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“弃权”。弃权票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

时须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。

（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）


